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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公司盈餘分派之方式 
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0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依照現行公司法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(A) 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最多可發放4次股利。 
(B) 股份有限公司發放股票股利，一律須經過股東會決議。 
(C) 股份有限公司經章程授權每季發放現金股利，則每次分配現金股利權限均屬

董事會。 
(D) 公司法第235條之1員工之酬勞分派不可以每季發放。 
答案：C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按公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，應將營業報告書、財

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，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」，其目的

在使未參加公司經營之投資人瞭解公司該年度之財務狀況、經營成果，以保障投

資人之權益。90年修正立法理由：該項配合商業會計法「營業年度」修正為「會

計年度」，並將「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」修正為

「財務報表」，而「主要財產之財產目錄」乙節，因耗時費資，並無實益，爰予

刪除。又「股東會」修正為「股東常會」，以資明確，並將「盈餘分配」修正為

「盈餘分派」，統一用語等語，僅在說明該法條文字配合商業會計法之規定，將

相關用語修正統一而已，就原規定公司應將盈餘分派議案，提起股東同意之旨並

無變動，修正內容亦與公司得否為盈餘全部或部分保留無涉，原審以該規定及立

法理由推論上訴人之公司盈餘應一次全部分派，未免可議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本案判決認為公司法第20條規定與公司得否將盈餘保留逐年分派無涉。基

此，本文認為倘公司非恣意或長期剝奪盈餘分派，在合理範圍內，透過章程訂定

或股東會決議保留盈餘或限制盈餘分派，尚無不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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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公司盈餘分派之方式及次數，按2018年修正前公司法第228條、第230條規

定，公司之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，應每年由董事會提出股東常會承認，故公司之

盈餘分派，屬股東會之職權。又主管機關曾認為，修正前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股份

有限公司關於盈餘分派之議案，應於營業年度終了後由董事會提案經股東會決

議，寓有僅准予上年度盈餘為一次分派之意，即不允許為二次以上決議分派股息

或紅利（經濟部80年10月14日商字第225912號函釋參照）。 
然為讓企業資金運用更具彈性、提高股東的投資意願，2018年公司法增訂第

228條之1，放寬及鬆綁年度盈餘分派次數，允許公司以章程授權於每季或每半會

計年度終了後辦理盈餘分派，且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分派盈餘，如以發放現金

方式，僅須提董事會普通決議即可。惟因公司盈餘分派將影響公司資產，未來如

何同時兼顧債權人權益之保護，殊值觀察。 

【關鍵字】 

盈餘分派、股東行動主義、資本維持原則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20條、第228條、第228條之1、第230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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